
一种类似于循环往复的“意义可流动体系”：某一条宪法规范的含义是可变的，归根结底是

由制宪时的基本正义条件决定的，因此基本正义条件的改变也就会使得同一个条款可以被

解释出完全不同的含义，请检视语法。从而宪法条款与外部具体宪法判断之间形成一种

“阴阳相生”的动态反思过程，宪法与外部环境也就能实现一种互相适应的耦合状态。

三　公共理性对中国宪法实施的意义

公共理性对于当代中国宪法实施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它在本质上实现了宪法内部以

及宪法与环境之间的耦合。

当代中国宪法实施始终面临着“改革宪法／宪政宪法”、“宪法修改／宪法解释”、“良性违

宪／违宪”之间巨大的理论争论。这些争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宪法规范内部以及宪法与社会

环境之间存在着不融贯、不适应。这个时候，通过反思均衡运用公共理性来消弭这种不融贯

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避免不诉诸妥当的反思理由、仅凭意志与权力做决定所引发的宪法

震荡与社会失范。按照罗尔斯的论说，反思均衡既发生在自己对自己的不同判断之间也发

生在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判断之间。因此在宪法实施中，对看似有矛盾的宪法条款进行解释

或修改就是一种制宪者自己与自己的反思均衡，对社会现象做出违宪或修改宪法的决定，就

是制宪者与社会之间进行反思均衡的结果。具体而言：

一方面宪法内部价值的开放性反映了中国现行宪法“立约”条件极其复杂，既有延续 ５４

宪法对于富强之现代性的根本追求，又有基于“文革”经验的深重反思，还有社会主义对民

主的根本要求，因此不通过一种公共理性的运用我们很难使其内部相互融贯，制宪者必须不

断回溯到制宪时确立的那些基本正义条件，对现行宪法条款是否符合这些条件进行判断或

解释。

另一方面社会急速变迁的事实使得宪法变迁也变得更加频繁。那么，宪法每一次变迁

究竟是否正当？或者说没有变迁，但生活中出现“良性违宪”是否允许？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将这些事件中的实践判断回溯到制宪的条件，看究竟何者应该修改或放弃，因此公共理性就

是实现宪法与环境耦合的关键，是宪法保持开放性的关键。

（责任编辑：田　夫）

我国宪法中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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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荷兰学者马尔赛文等对１４２国成文宪法的统计，有９３国宪法即６５．５％的宪法包括关

于政党的规定。〔１〕 新中国宪法也有政党内容的规定。但与各国宪法对政党问题的规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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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规定建党自由原则、政党民主原则、政党守法原则等有所差别，新中国宪法重在规定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学术界对要不要在宪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

领导地位的立宪规定在宪法全文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有不少讨论，但较少讨论新中国宪

法客观上是如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特别是缺乏对新中国四部宪法规定政党领导

地位的异同进行详细比较，从而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旧中国立宪频繁，类型丰富，一些宪法文本中包含了政党条款，但没有哪部宪法直接规

定政党的领导地位。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 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制定积累了重要经验，１９５４年宪法是对它的继承与发展，但该纲领没有规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１９５４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也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规定政党领导地位的宪

法，该法在序言中有两处提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台的 １９７５年

宪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立宪规定出现了显著变化：第一，次数显著增多，达到 ９次；

第二，分布显著拓展，位置不再限于序言（３次），而是更多地出现在正文中（６次）。正文一共

四章，其中有三章明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象显著扩

大，包括“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民”，如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对此，许崇德认为：“存在着明显的‘以党代政’的‘党治’倾向。”〔２〕

１９７８年宪法纠正了１９７５年宪法的部分不足，但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依然存在明显不

足。就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而言，１９７８年宪法减少了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内

容，其中，次数减少三次，且不再出现在“国家机构”一章中；但是，改变是有限的，１９７８年宪

法正文中仍然有四处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中国人民

解放军、公民的领导。不仅如此，在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表述中，还突出了毛泽东个人，即

分别在序言第一自然段与第二自然段使用了“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在宪

法中将毛泽东个人与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搞个人崇拜，这违背了毛泽东同志

１９５４年说过的“搞宪法是搞科学”这一名言，是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的。

通常说１９８２年宪法是对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回归，从政党领导地位的立宪规定来看，的确如

此。回归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即恢复了 １９５４年宪法只在宪法序言中涉及中国

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做法，不同于 １９７５年宪法与 １９７８年宪法在宪法正文中规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内容上的，形式上的重大改变源于内容的深刻调整，即仅在中国共

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与统一战线这两个语境下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种

回归，既参考了国外立宪经验，也吸取了“文革”教训，被认为“是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和立

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３〕 当然，１９８２年宪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不完全同于

１９５４年宪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１９５４年宪法只在历史叙述中提到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１９８２年宪法则除此之外，还面向未来，在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强调“中国各族人

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此外，在 ２００４年修改宪法时补充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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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值得提出的还有，１９８２年宪法不仅没有在正文中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还特别

强调了“各政党”在遵守宪法上的平等地位。１９８２年在序言最后一句与正文第五条中分别

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各政

党”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规定是前所未有的，确立了宪法权威至上的原则，与中国

共产党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异曲同工。

综上所述，新中国四部宪法都直接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

终十分重视自身领导地位的形式合宪性；同时，四部宪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存在

明显区别，１９７５年宪法与１９７８年宪法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瑕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

产党在不同时期的宪法观与新中国宪法发展的曲折艰辛，提醒我们以史为鉴，全面科学地看

待政党领导地位的立宪规定。也即，从形式上看，宪法在什么位置规定政党领导地位是有讲

究的。１９５４年宪法仅在宪法序言中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１９７５年宪法与 １９７８年宪

法在正文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做法被 １９８２年宪法摈弃，且这一摈弃受到广泛好

评，说明不宜在宪法正文中直接规定政党领导地位。从内容上看，宪法怎么规定政党领导地

位，特别是在规定政党领导对象、领导范围时，是需要斟酌的。１９５４年宪法强调了中国共产

党对人民、统一战线的领导，１９７５年宪法与１９７８年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军队、公民

进行领导的规定全部消失在１９８２年宪法中，说明宪法不能任意规定政党的领导对象、领导

范围。从宪法与政党之间关系的完整性来看，宪法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规定，不限于中国共产

党领导地位的规定，还包括现行宪法中中国共产党（包含在“各政党”中）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的规定。后一种规定，既完善了宪法文本，充实了宪法中的政党内容，也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维护宪法权威的意志。在推进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过程中，要全面深刻地理解宪法关于

中国共产党（包含在“各政党”中）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规定，发挥中国共产党遵守宪法、维

护宪法的带头作用。

（责任编辑：支振锋）

宪法监督的中国问题

梁成意


以创造者为标准，宪法监督及其相关概念可分为宪法概念与宪法学概念。宪法概念是

指制宪者在宪法文本中使用的概念，本质上反映了制宪者对现实生活的判断；宪法学概念是

宪法学家基于研究的需要而创造的概念，反映了宪法学家对现实生活的判断。两类概念的

一致性程度标志着制宪者与宪法学家对基本问题判断的一致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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